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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6_B3_95_E

5_BE_8B_E7_9F_A5_E8_c26_646283.htm 全国首例虚拟财产被

盗案第一次将虚拟财产提升到法律保护的层面。本案法官认

为“虚拟物品作为无形财产的一种理应获得法律上的适当评

价和救济。”就个案而言这一判断无可厚非。不过，随着网

络盗窃行为的频发和复杂化，加之现行法律并未对虚拟财产

进行明确的规定，法官如何把握法律对虚拟财产评价与救济

的适当性，必然成为理论与实践函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般

分析可知，网络中形成的虚拟财产与现实财产有着诸多相似

性。如价值性、效用性、可交易性。若仅限于此，我们完全

可以将具备合法性的虚拟财产纳入法律保护的范畴。但事实

并非如此。如两个玩家在虚拟世界中结婚，并把虚拟财产作

为夫妻共同财产，若有朝一日二人搞网离，因共同网财分割

产生纠纷，是否能由现实法院进行裁决？又如一拥有若干网

财的玩家意外死亡，其遗留在游戏中的虚拟财产是否应作为

遗产按现实中的继承进行分割？诸如此类，给我们的直觉是

现实法院不能也不必对上述虚拟财产进行裁决。进言之，现

实法律并不能对虚拟财产进行概括性保护。问题是：哪些虚

拟财产应纳入法律保护的客体范围呢？ 一、概念认定 虚拟财

产概念的不同认定，给其法律保护造成了诸多困难。游戏运

营商认为“网络游戏中的装备等财产只是游戏中的信息，实

质只是一组电脑数据，本身并不以‘物’的形式存在。”1.

法律不能保护不存在的东西。法官认为“虽然虚拟装备等是

无形的且存在于特殊网络游戏环境中，但并不影响虚拟物品



作为无形财产的一种获得法律上的适当评价和救济。”2.法

律应保护无形虚拟财产。学术界有关虚拟财产的认定分歧依

然很大。一种观点认为，虚拟财产指虚拟网络本身以及存在

于虚拟网络上的具有财产性质的电磁记录（杨立新教授）。

另一观点认为，虚拟财产是在视觉上以“物”的形式存在于

网络环境中的，但现实环境中并没有与之对应的真实存在形

态的各种存在形态（刘德良教授）。刘教授进而认为不应将

电子邮箱、QQ号码、游戏等级、游戏经验等纳入虚拟财产的

范围。因为它们与现实环境中的各种号码或信息在本质上完

全一样，不能视为无真实对应物的存在，且虚拟网络本身是

否应属于虚拟财产也有待磋商。可见，二位教授的观点确实

存在明显分歧。但一般认为，虚拟财产是指存在于虚拟网络

上的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电子邮箱、QQ号码、游戏中

的ID号、游戏等级、游戏经验等虚拟物品。 二、法律应保护

的虚拟财产种类 综上所述，为明确法律所应保护的虚拟财产

，我们可以先对虚拟财产进行种类划分。首先按其与现实世

界的联系程度将虚拟财产划分为外化的虚拟财产和未外化的

虚拟财产。所谓外化的虚拟财产指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真实

对应物的虚拟财产，包括电子信箱、电子商务和网上银行等

。未外化的虚拟财产又可划分为准外化的虚拟财产和纯粹的

虚拟财产。准外化的虚拟财产指虽在现实世界中无真实对应

物，但可通过现实手段取得、变更、消灭的虚拟财产，包

括QQ号码或账号、游戏中的ID号、游戏等级、装备、经验及

游戏币等虚拟物品。其大致等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虚拟财产，

也是目前虚拟财产纠纷中受众面最大的一类。纯粹的虚拟财

产是在现实世界中无真实对应物也不能通过现实手段取得、



变更、消灭的虚拟财产，如刘德良教授所定义的虚拟财产。 

基于上述种类划分，确定法律应保护的虚拟财产：第一，外

化的虚拟财产徒有“虚拟”之形，而无“虚拟”之实，其实

际上仍属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是现实人以网络为依托进行信

息交流的一种技术手段，与现实对应物完全一致。因此，可

按传统的法律对之进行一般规范。第二，准外化的虚拟财产

，在未外化前，即未与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关系发生某种联系

前，不能作为法律保护的对象。如某玩家拥有的价值一万元

的“屠龙刀”在未被游戏运营商擅自删除或被其他玩家盗取

之前，现实法律不能对其进行评价。由此可见，虚拟财产与

现实财产之间的相似性并不是其获得法律保护的全部根据。

因为法律之所以保护某类财产，并不仅在于它是“物”，它

有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在于其上存在着法律必须

保护的社会关系，如游戏运营商与玩家的关系。法律只调整

现实社会关系，某类财产只有是某种现实社会关系的客体时

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因此，我们可以为该类虚拟财产

获取法律保护设定这样一个限制底线：当且仅当其与现实世

界发生某种具有法律意义的社会关系时，才能纳入法律保护

客体的范畴。第三，纯粹的虚拟财产作为最理想意义上的虚

拟财产，其全部功能在于满足现实人的精神需求。现实人在

虚拟世界的“缔造者”所给定的环境下，完全以虚拟人的身

份积累着虚拟财产和构建着虚拟的社会关系，他们（虚拟人

）所追求的是与现实世界完全隔离的虚拟世界。因此，不存

在现实法律的保护问题。 简言之，法律对外化的虚拟财产的

保护是必须的；对准外化的虚拟财产的保护是有条件的；法

律根本无需保护纯粹的虚拟财产。在构建虚拟财产的法律保



护机制前，应首先明确法律保护的虚拟财产客体范围。 更多

信息请访问： 百考试题公务员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